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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律师师兴兴则则法法治治兴兴
《《律律师师职职业业的的起起源源》》序序言言

□ 吕红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全国律师行业委员会

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

  收到黄美玲教授撰写的《律师职业的起

源》书稿，甚是欢喜。如同读她的另一本大作

《法律帝国的崛起：罗马人的法律智慧》一样，

爱不释手，沉浸其中，一口气读完。

  掩卷冥思：当下的律师同事们，特别是每

天奔波于当事人与法庭之间的律师们，不正

也或深或浅面对“信仰危机”？能有一本让我

们暂时放下当下的读物，与自己的职业展开

一场历史的对话、心灵的对话，难能可贵。相

较于职业理想、人生忠告，“我们是谁？我们从

何而来？”的哲理性反思，似乎更能让我们懂

得我们的未来应该走向何处。

  律师是一份职业。职业（profession）一

词来自“表白信仰”（to profess）或者宣誓。

宣誓这种仪式，意味着信仰、价值，更意味

着责任。在古老而完备的罗马法中，法律掌

握在祭司手中，是一种属于祭司的具有神

圣性、宗教性的职责。而从这本书中，我们

可以看到，律师的职业不仅神圣，而且古

老。律师脱胎于古希腊的演说家，经过古罗

马发达法学技术的训练和修辞学技巧的培

训，经历了数个世纪，才成长为一份维护公

民正当权益的职业，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

重。只有如此贴近地了解律师职业的历史滥

觞，才能更加真实地体认到律师职业的使命

感和尊贵感。

  律师更是一门专业。律师以专业为本、专

业见长、专业取胜。古希腊的辩护帮助人、演

说写手与“职业原告”之所以未能成长为一门

职业，说到底还是脱离了法律的专业根本。而

以法律征服了全世界的罗马帝国，则提供了

专业的土壤。以古鉴今，律师行业不仅要培养

一批又一批的“学者型”律师，还要打造一支

又一支的“工匠型”团队。学者型律师要求才

高八斗，出口成章，理论扎实，结合实践；工匠

型律师同样也应一丝不苟，一针见血，低调深

刻，默默传承。在日理万机的执业实践中，专

业律师始终不放弃研究、没忘记总结，惜时如

金地成文、著作，并使之成为开拓业务、提高

技能的重要手段。在“立功”中“立言”，又以

“立言”而“立德”。

  律师制度是中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黄美玲教授的研究硕果其实回答了一个

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律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

的职业。历史告诉我们：律师不仅拥有良善与

公正的技艺、熟练修辞与辩论的技巧，而且遵

守完善的道德与行为规范，享有优待和高贵

的社会地位。在历史中，律师既是法学家，又

是修辞学家，还是辩论家。

  “律师兴则法治兴。”面对当今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信仰、信念、信心”尤为重要。

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核心主体，广大律师当

然应恪守职业道德，诚信服务，严格自律，为

社会良心，做道德之师。树立正确的职业信

仰，倡导并践行“厚德”的核心价值观，是律师

的基本职业道德准则。“诚信”则是律师安身

立命之本，拓展业务之源，是律师执业活动的

生命线。如《欧洲律师行为准则》之规定：委托

关系只有在律师真正具备良好名誉且正直诚

信的情况下成立，对于律师而言，这些传统美

德是律师执业应当承担的义务。

  《律师职业的起源》这本书兼具知识性和

趣味性。作者在法学的刻板和历史的枯燥中，

不经意流露出一种学问大家的雅致和从容，

随手处散发着一种女性学者的细腻与柔美。

品读此书，你可以发现，既有生鲜的案例，又

有生动的故事；既有鲜明的观点，更有鲜活的

人物；既有高深的理念，还有动人的情节……

于是引人入胜，手不忍释。

  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们都

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够长风破浪，

行稳致远。正可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

道远”。律师制度的发展，关乎中国法治的发

展。让我们接续努力！

看书界

丝绸之路：驼铃声中的历史

  《丝绸之路：驼铃声中的历史》是历史关照现实的上佳案例。中

华民族为什么能够成为丝绸之路的引擎，物质和文化如何在这条

道路上流动，又如何影响沿途各国的历史？作者以一种可亲可近，

兼具知识沉淀和阅读快感的方式，在书中为读者娓娓道来。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留下了辉煌

灿烂的文化成果，这些文化成果之所以得以享誉世界，离不开不

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最终成型于汉朝的丝绸之路正是一

条中外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宽广通道，让中国认识世界，学习外来

先进技术；也让世界得以分享中国先进文化和辉煌的文化成果。

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两千年来络绎不绝，至今仍为世界经济文化

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这段历史早已过去，但两汉人经营西域、

全力开拓和维护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奉献精神、开拓进取的精

神依然影响着后人。

外交家顾维钧的传奇一生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生动再现了中国近代著名外交

家顾维钧的传奇一生。本书的主人公顾维钧，是中国近代外交界

的传奇人物。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经历

了民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是民国外交的亲历者和

见证人。与同时代的外交官相比，顾维钧对外交方针和应对策略

有自己的思考和总结，给外交史留下了不应忘却的遗产。他最大

的成就是代表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这使得他在中

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本书利用《顾维钧回忆录》、藏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蒋介石日记、作者的访谈和

亲自搜集的信件等大量一手史料，将顾维钧作为传主，以传记的

写法，描绘了顾维钧的一生。

为手艺的存续与迭代拓出新空间

  《手艺之道：18种觉醒与新生》收录了18篇访谈，更是18种觉醒

与新生之路。手艺是一种生活方式。传统的手艺顽强地代代相传，

如同太阳朝升夕落，人间晨钟暮鼓。看似单调、重复的劳作，赋予手

艺以神性之光。这本访谈录想要呈现的，并不只是沉默的坚守，更

是在时代洪流中，在面临“民艺与设计”“传统与创新”“消亡与重

生”等这些宏大命题时，所谓的手艺，还有哪些空间和可能。

  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创作者，面对现实的困境，率先醒来，努

力发现症结所在，并以孜孜不倦的创作作为回应，不仅完成了对自

我的超越，更为手艺的存续与迭代拓出新的空间。手艺从传承、革

新到传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从这些对话中发现端倪，获得启迪。

作为回报，传统技艺与器物，同样给设计界带来了反思、沉淀与重

新出发的契机。

让大众了解加害人家属的遭遇

  《加害人家属》以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的《今日焦点》其中一

集《犯罪加害人家属的自白》为基础，大幅加入了没有被剪辑进

节目的信息。从一个随处可见的平凡家庭开始：警方突然来电，

丈夫遭到逮捕……既有一手的采访资料，记录加害者家属在得

知家人犯罪后的压力和处境；也有对轰动一时的旧案的整理和

重访，对加害人家属网络暴力现象的思考；探讨了应对青少年犯

罪，预防重于惩罚。

  作者无意高声呼吁加害人家属的权利，但他认为，让大众了

解加害人家属的遭遇是有意义的。作者身为媒体工作者，因为本

书而开启的各项采访，也令其再次意识到应该时刻注意媒体的

角色与影响力。

准准确确把把握握正正当当防防卫卫““正正对对不不正正””的的关关系系

法学洞见

书林臧否

鳏鳏寡寡孤孤独独皆皆有有所所养养
古古代代的的社社会会保保障障

□ 刘峰 周海燕

  为了救济社会的弱势群体，如鳏（老而无

妻）、寡（老而无夫）、孤（少而无父）、独（老而无

子），古代的官方和民间都付出了很多努力，采取

了种种措施。

  如今，低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这些社会保障名词已经广为人知。社会保险法和

配套法规的出台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纳入了

法治化的轨道。古人向往的“老有所终，壮有所

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

大同社会翻开了新的篇章。那么，在我国古代，又

有哪些社会保障措施呢？

  秦代，救助弱势群体就是一种法律义务，由

里典、伍老这样的社区基层干部具体负责，他们

要如实申报自己辖区内的年迈、残疾、病弱等应

当减免赋税和劳役的人口。申报不实的，要处以

不同的刑罚，例如剃光胡子和鬓毛（耐刑），但准

许以钱来赎买刑罚；或者罚两副铠甲。

  汉代也有这样的制度，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

经下过旨意，说：“以前啊，一闹水灾、旱灾、蝗灾，

粮价就跳高似的往上涨，老百姓吃不饱肚子啊！

看到这种情形，我这个当领导的很痛心。所以，现

在我命令，地方政府财政有富余的，也就是有余

粮的，要依法救济老年人、鳏寡孤独者，还有那些

体弱多病，又没亲人，穷得活不下去的人。”

  此后，由于佛教的传入，在宗教氛围浓厚的

环境下，从国家领导人到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社

会名流都热衷慈善活动。例如，笃信佛教的南朝

梁武帝萧衍就设置了孤独园，作为救助孤老、孤

儿等弱势群体的公益机构，是养老院兼孤儿院；

北魏的孝文帝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有意思的

是，当时的北魏还出台过强迫富人帮助穷人的政

策，地方官为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要让当地的

富人和穷人相互帮助，如果你的家里有多余的耕

牛，要大方地借给穷人用。不想借的话，那你们家

的人这辈子都甭想当官了。

  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

机构——— 养济院建立起来，用来收留体弱多病的

人以及难民、乞丐等。到了明代，穷苦人出身的太

祖朱元璋很关心民间疾苦，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

障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

救助机构，将年迈的鳏夫、寡妇、没有子女的老

人、失去父母的孤儿、残疾人和身患重病、不能自

救的人收容进去，加以救助。而且，法律明确规

定：对于这些贫困又没有依靠的弱势群体，地方

官应该救济而不救济的，“杖六十”；克扣救济贫

困户的衣服和粮食，按照监守自盗论处。

  清代，顺治皇帝曾经下旨，让地方官对养济

院收留的人多加关照，每个月要按时发给口粮，

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对于流落他乡乞讨的人，

刚开始是送回原籍，由当地的福利机构救助。可

是，外来流浪乞丐最集中的地方是四川，要是送

回原籍的话难度很大，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

天”，而且这些人当中老的老、病的病，走路都直

打晃，让他们长途跋涉，返回原籍，不是要他们的

命吗？所以，四川的外来乞丐由政府调查清楚，对

于那些体弱多病、有残疾的，无依无靠、穷困潦倒

的，统一送进养济院。

  除了养济院这种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机构之外，

古代还有很多专门的救助机构，如用来平抑物价的

常平仓制度。所谓的常平仓，主要是用来积蓄粮食

的，遇到灾荒，粮价上涨，就把常平仓里的粮食投入

市场，调节粮价。这种国家粮库早在汉代就建立了，

粮食的来源有富人的捐献，有按照土地单位征收

的，还有从漕粮中抽取的，或者拿出候补官员的名

额，让大家出粮买当官的资格，所得纳入国家粮库。

  除了常平仓，还有一种民间的社仓，发挥着

相似的作用。以明朝的社仓为例，当时一社有二

三十家，按照富裕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

捐献粮食一到四斗。一旦发生灾荒，上等人家可

以从社仓中借粮食，等丰收了之后再归还；中下

人家则免费救济，是不需要还的。中国古代的社

会保障就是靠政府救济和民间互助，双管齐下，

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稳定。

  （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

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史海钩沉

□ 黄文菊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在遭遇不法侵害

时，勇于反击他人且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权利。

不管是本人受到侵害还是他人受到侵害，人们都

可以去勇于斗争。但实践中如何认定正当防卫，

并没有像人们认识的那样简单，司法实务往往受

到“结果论”和“行为人的所为要为最合理选择”

“是否超过合理限度”等影响，以致出现正当防卫

制度运行和人们预期不符的现象。

  结合我国最高检发布的第十二批“正当防卫”4

个指导性案例，笔者认为，切实保护好防卫人的合

法权益，需要准确把握正当防卫是“正对不正”的

本质特征，从情感上认同防卫行为是正当的、侵害

行为是不正当的，从而体系思考最高检指导性案

例作出的明确参照标准：明确防卫必要性应进行事

前判断，让人得出“防卫人就该这么反击”的结论；

应结合具体情境去衡量是否超过“明显限度”，而

不能机械地以刑法理论的着手与既遂割裂判断。

  一方面，要明确防卫必要性应进行事前判断。

正当防卫案件的认定中要有“防卫人视角”，即法

官要站在防卫人的立场，“代入”防卫人的角色，

“设身处地”地考察防卫人当时的反应与举动是否

合理。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

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

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

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

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

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

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

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

当，不负刑事责任。”但对什么是“正在进行”“必要

限度”等并没有作出明确规范解释，这就导致刑法

理论界存在学说分歧，同时实务中因缺乏统一法

律适用标准而对正当防卫认定较为谨慎。

  最高检发布的第十二批“正当防卫”4个指导

性案例，无一例外可以看到主张司法人员应对正

当防卫进行情景化判断。例如，于海明正当防卫案

（检例第47号），案例指导意义中明确提出，“所谓

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但尚未结束。不

法侵害行为多种多样、性质各异，判断是否正在进

行，应就具体行为和现场情境作具体分析”。

  而对于司法实务中怎样具体进行事前判断，

指导性案例朱凤山故意伤害（防卫过当）案（检例

第46号）也提供了参照标准。我们要深入思考正

当防卫是“正当行为”对“不正当的侵害行为”的

反击，不轻易否定防卫人具有的防卫性质，把整

个防卫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综合考虑案件

发生的整个过程，不能对行为进行割裂式、断章

取义式的分析判断。同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的心

理状态，不能对防卫人提出过高的苛刻要求。

  考虑防卫必要性不能让防卫人在防卫行为

不足时过分贴合“最适宜”这个标签，从而让防卫

人冒着风险去忍受不法侵害。实务中，有些防卫

措施表面上看超出必要限度，但是如果防卫人不

采取该防卫行为，往往找不到任何更适宜的手段

能保证其不受侵害。此时，该防卫措施就没有超

过必要性。所以实务中应该摒弃不分是非和轻重

缓急而一味进行事后判断的逻辑思维，不要形成

只有等不法侵害人开始动手实施侵害了，防卫人

才能开始防卫的错误逻辑。

  另一方面，不能机械地以刑法理论的着手与

既遂割裂判断，应结合具体情境去衡量是否超过

“明显限度”。刑法理论强调侵害人的不法行为是

否具有可惩罚性，而刑法第二十条规定则侧重于

对防卫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两种规范一则强调

“侵害人的不法行为是否可罚”，一则侧重于“不

法侵害正在进行时，防卫人如何反击”，显然是两

种不同的思考规范。笔者认为，结合最高检指导

性案例，应深入思考，不能机械地套用刑法理论，

更应思考何为“明显限度”。

  从指导性案例陈某正当防卫案（检例第45

号）、朱凤山故意伤害（防卫过当）案（检例第46

号），可以看出，防卫行为是否超限要深入考虑是

否足以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如第45号案例中陈某

以水果刀刺侵害人、第47号案例于海明夺刀砍

人，均存在防卫人多次向侵害人刀刺行为，那多

次反击、多次刀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实务中

应作综合审查，而不是机械套用刑法理论，割裂

分析。如防卫人持刀防卫，侵害人夺刀或者以其

他工具反击，那么防卫人此后多次刀刺侵害人，

间断性捅刺行为，并不能简单断定“防卫超过限

度”，应认定不法侵害危险性仍在继续，反复捅刺

是为了反击，从而认定并未超过“明显限度”。

  笔者认为，在防卫人视角下，对防卫限度的

判断应思考防卫行为本身而不仅仅考察损害结

果，如防卫行为是“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需”

的，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则即使造成损害结

果，防卫行为均可不算“过当”。

  正当防卫问题多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起因虽

是一个个孤立个案，但却反映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的普遍诉求。最高检第

十二批指导性案例势必会为实务中认定正当防卫

问题提供极其有意义的参照标准。始终把握正当

防卫中“正对不正”这一本质关系，始终把保护防卫

人的正当权益放在首位，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正当

防卫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鼓励人民群众积极与

犯罪作斗争，正符合指导案例“题中之义”——— 让正

当防卫的认定更具“法律温度”，鼓励更多的人以

“正对不正”，以实现正当防卫的立法宗旨与目的。


